	单位概况  第一部分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环境卫生、园林绿化、给排水、污水处理、户外广告、公园、城市照明设施、城市垃圾集中处置、市政基础设施管理与维护等行业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二）负责对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和组织领导、指挥协调、考核监督与绩效考评；（三）、负责“智慧溆浦”数字城管平台的建设和管理；负责推进县城城区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四）、负责城区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的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制定的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标准和行业规范；负责城区生活垃圾的集中处置和垃圾处理场的管理；（五）、负责城区市政公用设施、市政道路、路灯、城市桥涵、城市排水系统的管理、执法和维护工作；负责城区市政基础设施的一般性改造和扩建工作；负责城区主次干道（包括人行道）因实际和维护需要的临时占用、挖掘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地下管网设施的监管工作，参与编制城区市政工程设施规划和市政工程竣工验收；（六）负责城区的城市规划区内的园林、绿化、公园的管理工作，负责城区城市雕塑的管理和维护工作，负责城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具体承办古树名木的移植审批工作；负责城市规划区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制定的城市园林绿化行业标准和行业规范（七）负责城市规划区内城市供水、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管理执法工作；负责城市   排水许可证的核发；负责城区供水企业的水质监测和指导，管理城市污水处理工作（八）负责县城城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工作；（九）负责监督管理县城城区车辆清洗站、场；（十）负责县城规划区内建筑垃圾倾倒、运输、消纳、处置和管理和执法工作（十一）负责县城规划区内临时占用道路两侧和公共场所的行政许可（十二）负责县城规划区内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以及城市管理部门可以实施法律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有关的行政强制措施；（十三）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本单位是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为溆浦县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内设办公室（人事股、财务股）、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股）、城市公共管理股（督查考评股）三大股室，局所属事业单位科级事单位为溆浦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溆浦县城市管理事务中心；股级单位为溆浦县垃圾处理场、溆浦县市政所、溆浦县污水处理厂；所属企业溆浦县自来水公司。核定编制237名，其中行政编制数7人，事业编制数230人，实有在职人数275人，其中：行政编制数15人，事业人员246人、离退休人员 14人。

	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情况

	本单位独立核算的二级机构有溆浦县城市管理事务中心，溆浦县自来水公司，本次预算没有将独立核算的二个所属单位列入本次预算。

	第二部分 单位2020年度部门预算表

	(见附件）

	单位2020年度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第三部分

	一、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收入预算 8012.87万元。 全年预算收入总计8012.87万元。收入情况分项如下：公共拨款收入7862.87万元，纳入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50万元。

	支出预算8012.87万元。1、基本支出2624.89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 2139.22万元，商品服务支出405.6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0万元，资本性支出50万元，2、项目支出5387.98万元，其中：污水处理费648万元，垃圾处理费500万元，垃圾处理场渔塘污水转运及处置154万元，垃圾处理场雨污分流盖膜94.78万，垃圾处理场渗滤液提量扩建300万元，市政所日常维护230万元，市政公共照明电费400万元，市政设施应急建设120万元，百小工程120万元，浮桥重建200万元，公共用水45万元，高铁南站广场维护64万元，园林绿化管护324.22万元，垃圾清运、清扫2100元，拆违经费40万元，城东防洪堤值班费7.98元，扬尘整治40万元。

	预算收支较2019年预算多6691.06万元,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后将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厂、市政所、原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合并归属于本部门核算，人员经费增多，项目经费增多。

	二、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全年预算收入总计8012.87万元。收入情况分项如下：公共拨款收入7862.87万元，纳入公共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150万元。

	三、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支出预算8012.87万元。1、基本支出2139.22万元，其中：①工资福利支出 1432.13万元，②商品服务支出361.67 万元，③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万元，④资本性支出50万元，2、项目支出5387.98万元(其中商品服务支出4753.2万元，基本建设性支出594.78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40万元)，项目为污水处理费648万元，垃圾处理费500万元，垃圾处理场渔塘污水转运及处置154万元，垃圾处理场雨污分流盖膜94.78万，垃圾处理场渗滤液提量扩建300万元，市政所日常维护230万元，市政公共照明电费400万元，市政设施应急建设120万元，百小工程120万元，浮桥重建200万元，公共用水45万元，高铁南站广场维护64万元，园林绿化管护324.22万元，垃圾清运、清扫2100元，拆违经费40万元，城东防洪堤值班费7.98元，扬尘整治40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2019年财政拨款收入1321.81万元(其中罚没收入为100万元),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8012.87万元(其中罚没收入为150万元),全年总预算收较上年增加6691.06万元,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后将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厂、市政所、原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合并归属于本部门核算，人员经费增多，项目经费增多。

	2019年财政拨款支出1321.81万元(其中罚没收入为100万元),2019年财财政拨款支出8012.87元(其中罚没收入为150万元),全年总预算支出较上年增加6691.06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2019年财政拨款支出1321.81元,2020年财政拨款收入8012.87万元,全年总预算收较上年增加6691.06万元,增加率为506.2%,造成收入增加主要原因是机构改革后将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厂、市政所、原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合并归属于本部门核算，人员经费增多，项目经费增多。

	2020年财政拨款支出8012.87万元, 基本性支出2624.89万元占总支出的32.76%,其中工资福利性支出2139.22万元占总支出的26.7%,其中商品服务性支出405.67万元,占总支出的5.07%,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0万元，占总支出的0.37%,资本性支出50万元,占总支出的0.62%,项目支出 5387.98万元(其中商品服务支出4753.2万元，基本建设性支出594.78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40万元),占总支出的67.24%。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8012.87万元,基本性支出2624.89万元占总支出的32.76%,其中工资福利性支出2139.22万元,占总支出的26.7%,商品服务性支出405.67万元,占总支出的5.07%,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0万元，占总支出的0.37%,资本性支出50万元,占总支出的0.62%,项目支出 5387.98万元(其中商品服务支出4753.2万元，基本建设性支出594.78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40万元),占总支出的67.24%。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0年““三公”经费”3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万元,公车运行费用31万元,2019年““三公”经费”66.9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13万元,公车运行费66.8万元,比上年减少50.69%，减少原因是今年单位没有购置执法车辆，而去年单位购置了三台执法车辆，所以公车运行费用明显减少。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具体情况说明。

	2020年““三公”经费”3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2万元,公车运行费用31万元,2019年““三公”经费”66.93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13万元,公车运行费66.8万元,公务接待较上年有所调增,主要是考虑其他县级城管单位来人进行考察及交流支出,公车运行因无车辆购置明显调减,总的预算经费比上年减少50.69%。

	本单位严格执行财政部门的规定,根据2020年部门决算情况以及2019年部门预算情况，对各支出项目进行细化，对各支出严把控制关，尤其是对““三公”经费”支出各项目经费支出做到专款专用，不挤占，不挪用。全年总预算收支较2019年增加6691.06万元,增加率为506.2%。原因构改革后将垃圾处理场、污水处理厂、市政所、原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合并归属于本部门核算，人员经费增多，项目经费增多。

	八、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根据单位部门预算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部门的相关要求对本单位预算进行绩效考核，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严把“三公”经费支出，对项目资金进行专款专用，并及时跟踪其经营、建设情况，把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通过对相关工作的绩效考核，使我单位在城市管理工作中使得县城干净有序，市容整洁，环境优美，住民宜居，群众满意。

	九、其他重要事项

	（一）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本部门2019年度机关运行经费安排212.4万元，比2019年增加6.7万元，增加3.3%。主要原因是：单位机构改革，人员增多，相关费用增大（二）政府采购安排情况说明。本部门2019 年度政府采购预算总额4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服务支出46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情况说明。截至2019年12 月31 日，本部门共有295.83万元固定资产,全部为在用固定资产,其中车辆16台 ,全部为一般执法执勤车辆。

	　

	名词解释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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